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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师范学院

2014级师范类本科专业学生2017年暑期
远程研修工作方案
根据我校“师范性、地方性、应用型”办学定位，为突出教师教育办学特色，充分利用我校基础教育师资培训远程研修资源，提前培养学生的岗位适应能力，实现学历教育与职业素质养成，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一体化，经学校研究，决定于2017年暑期，对2014级师范类本科专业学生开展教师教育专题远程研修，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实施目标
通过在线研修的方式，组织学生分学段完成不少于12学时的网络课程学习。提前培养学生的岗位适应能力，实现学历教育与职业素质养成、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一体化。
二、任务分工
教务处负责总协调，省中小学师训、干训中心负责课程师资和研修内容选定，中小学教师远程教育中心负责平台搭建和数据维护，各学院负责组织宣传和学习指导等具体实施。
三、前期筹备
（一）成立学校工作领导小组

成立以分管教学的校领导为组长，相关学院负责人和部分专家为成员的学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教务处。
（二）分析论证

2017年4月26日前，由教务处牵头组织省中小学师训、干训中心、中小学教师远程教育中心、相关学院及部分专家进行论证分析，制定详细实施方案。
2017年5月下旬，由教务处协调省中小学师训、干训中心、中小学教师远程教育中心制定暑期研究内容和时间安排。

（三）搭建平台

2017年6月中旬，由中小学教师远程教育中心完成研修平台搭建。

（四）相关文件制定

2017年6月下旬-7月中旬，由教务处牵头完成《齐鲁师范学院师范类本科生暑期远程研修管理办法》、《齐鲁师范学院师范类本科生暑期远程研修学习指南》、《齐鲁师范学院网络研修指导教师规程指南》、《齐鲁师范学院网络研修优秀学员、指导教师、管理人员评选办法》等文件制定与发布。

四、具体实施过程

（一）信息采集

2017年6月29--30日，由教务处组织有关学院进行信息采集，每个学院安排1至3名信息采集员，具体负责将所属学院研修学生信息录入到系统中，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二）项目报名

2017年7月3日前，由学院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选取所属专业修读学段。
（三）配备工作坊主持人

2017年7月14日前，各学院根据各专业修读人数，选取1--3名学段工作坊主持人，完成研修过程学生学习指导、交流讨论等管理工作。

（四）选课

研修内容分必修和选修，必修课是根据报名的学段学科系统自动推送2节国家课例进行学习（包括课堂实录和专家点评，一个课例2学时），选修课可提供班级管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微课程的设计与应用、教师职业道德、心理学基础与应用、教育科研方法等多个专题供学生自选（满足8学时即可）。

2017年7月10日日前完成必修课推送，选课事宜。
（五）研修

1.研修内容

通过山东省教师教育网个人空间和研修工作坊完成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的学习任务。课程设置如下：
（1）必修课程（4学时）:
国家级“优课”课例学习专题（４学时），各学段、各学科教师深入学习2节国家级“优课”课例及专家点评。
（2）选修课程（不少于8学时）
班级管理、中国传统文化、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艺术修养、微课程的设计与应用、教师职业道德、心理学基础与应用、教育科研方法以上8个专题均包含若干门课程，共提供不少于400学时的选修课程。参训学员自主选修不少于8学时。
3.研修方式

用个人帐号登录山东省教师教育网（http://www.qlteacher.com），从个人空间选择研修项目，开始学习即可。
4.研修时段

时间：2017年7月15日—8月15日
五、总结推广实施

各学院根据研修学习情况提交远程研修工作总结并于8月25日前提报教务处。
教务处根据远程研修试点运行情况，完善研修内容和相关管理规定，结合我校人才培养实际，修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在所有师范类本科生中推广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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